
環保生活的實踐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緊 記 「 環 保 4 R 」  

1. Reduce 減 少 使 用  
減 少 使 用 或 購 買 不 必 要 的 東 西 ， 就 不 用 考 慮 
如 何 處 理 廢 物 。 

2. Reuse 物 盡 其 用 

     不 要 隨 便 丟 棄 有  用 的 東 西 ， 物 盡 其 用 ， 廢 
物 自 然 大 減 。 

3. Recycle 循 環 再 用 
把 自 已 沒 用 而 完 好 的 東 西 送 給 有 需 要 的 人 ； 
把 破 損 而 可 回 收 的 東 西 回 收 ， 再 造 成 有 用 的 
物 品 ， 重 覆 運 用 資 源 。 

4. Replace 替 代 使 用 
採 用 較 環 保 的 物 品 或 生 活 方 式 ， 例 如 以 手 巾 
取 代 紙 巾 、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代 替 私 家 車 。 


